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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提要內容： 

第一章「緒論」，乃就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研究

範圍與論文架構作一說明。 

第二章「公營事業與國有企業」，首先說明公營事業之概念，如其理

論基礎、形成背景及定義等，而後論及大陸國有企業之概念。最後由於受

到七十年代以降經濟自由化與民營化之影響，因此將重新對公營事業與國

有企業之概念及角色作一探討，並統一本文之用語。 

第三章「公營事業之獨占」，首先說明獨占之概念，再對公營事業之

獨占加以介紹。觀察世界各國之制度，擁有獨占地位之公營事業或多或少

存在於各國，兩岸亦不例外，因此本章在介紹獨占之概念及公營事業獨占

之成因時，不將兩岸分別論述。而在獨占之概念中，將針對經濟學上獨占

之意義與美國、德國、日本及兩岸競爭法上獨占之意義加以討論；至於在

介紹公營事業獨占之成因時，則依獨占成因之分類，即以公營事業自然獨

占之理由與公營事業人為獨占之原因分別加以探討。並且，隨著經濟自由

化等思潮之影響，公營事業在市場中的地位亦有檢視之必要。 

    第四章「兩岸公營事業之法律規範」，公營事業之所以獨占，有其經

濟與政治上之原因已如第三章所述，而兩岸對其設立，皆有憲法上之明

文；並且就其內部組織與監督管理而言，因公營事業多負有完成公共任務

之使命，與行政機關類似，因此國家對其多有較一般民營事業嚴格之管

制，但面對市場開放之競爭，內部規範之管制是否對公營事業產生不利的

影響，殊值檢討；另外，由於公營事業之獨占地位，以台灣而言，在過去

產業政策優先的影響下，大部分獨占事業皆有公營事業之背景；而大陸則

因計畫經濟體制之採行，國有企業獨占市場乃理所當然，故兩岸相關之經

濟管制法令多如年毛，其中公營事業或國有企業之許多行業規範即為適例

（如電信法、電業法等）。然在面對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之浪潮下，行業

立法之角色是否須重新定位，實有探討之必要。故本章將以基本規範、內

部規範及行業規範，對兩岸公營事業之法律規範，加以分析。 



第五章「兩岸競爭法制對公營事業濫用獨占地位行為之規範」，由於

競爭法大部分所涉及到之主要範圍，如獨占、結合、聯合等，其皆會造成

市場潛在的不競爭，並使市場運作法則受到毀壞，因此本章將首先就競爭

與競爭法之概念作一探討；再者，基於公營事業特殊之公益與營利雙面性

質，競爭法是否適用於公營事業有其不同之觀點，本章亦將對兩岸公營事

業應否受競爭法之規範深入探討；此外公營事業獨占具有其政治或社會、

經濟上目的，其獨占之狀態並無必要加以禁止，惟倘其濫用其獨占地位

時，便有侵害競爭秩序之虞，而有限制之必要，故在肯認公營事業應受競

爭法制規範之前提下，即須分析何謂「濫用」市場獨占地位；另外，屬於

自然獨占性質之電信業與具人為獨占特色之石油業，皆為傳統上之公營事

業，而有獨占濫用之可能，從而本章亦將輔以兩岸實際案例，探究台灣石

油業與大陸電信業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在面對市場由管制到競爭之過程

中，應如何加以管制；最後，則檢討在經濟自由化後，隨著產業內競爭機

制之出現，行業法與競爭法及其主管機關間應如何配合之問題。 

第六章「結論」，即說明本論文之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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